附件：
关于完善宝山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加快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bookmark: _GoBack]（讨论稿）
为完善农业规模经营，推动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稳定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要求，围绕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为目标，坚持走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二）基本原则
1.依法流转，农地农用。通过政策引导农民依法、自愿、有偿地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流转，依法落实流转合同审查登记与备案。不转包分包、不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及农业用途、不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生态环境，种植作物和养殖品种须符合本区农业产业方向。
2.自主经营，适度规模。农民专业合作社、村集体农场、家庭农场等农业生产经营单位自主经营，打造一批规模化、机械化、数字化、现代化、集约化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既要注重提升土地经营规模，又要兼顾效率与公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促进本土优质农产品培育。
3.吸纳人才，促进就业。鼓励吸纳、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和更多中青年专业人才到各类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就业，壮大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提升农业从业人员质量。对符合条件的农业规模经营单位就业人员，根据相关政策发放职工社保补贴。
二、基本要求
（一）规范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根据市、区土地流转管理要求，规范流转的委托行为、公开交易、合同签订，加强流转合同备案管理，合理确定流转期限和流转价格，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依法保障农民权益。
（二）合理确定农业规模经营面积
经营主体种植粮食面积达到100亩（含）以上，实种蔬菜面积达到80亩（含）以上，实种食用菌、水果等作物面积分别达到60亩（含）以上，持证养殖水产面积达到45亩（含）以上。
三、实施内容
（一）规模化经营主体规模经营奖补
1.奖补对象。在本区范围内以规范土地流转程序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且符合经营规模要求的农业规模经营单位。
2.奖补标准。按评分设置各分数段补贴标准，70分（不含）以下不享受财政奖补。区、镇财政按7：3比例配套奖补资金。
（1）从事粮食生产的。70-79分为D档，奖补标准为500元/亩；80-84分为C档，奖补标准为1000元/亩；85-89分为B档，奖补标准为1300元/亩；90（含）分以上为A档，奖补标准为1500元/亩。
（2）从事蔬菜生产的。70-79分为D档，奖补标准为500元/亩；80-84分为C档，奖补标准为1000元/亩；85-89分为B档，奖补标准为1500元/亩；90（含）分以上为A档，奖补标准为2500元/亩。
（3）从事水果、水产生产的。70-79分为C档，奖补标准为400元/亩；80-89分为B档，奖补标准为600元/亩；90（含）分以上为A档，奖补标准为800元/亩。
（4）从事食用菌生产的。70-79分为C档，奖补标准为600元/亩；80-89分为B档，奖补标准为800元/亩；90（含）分以上为A档，奖补标准为1000元/亩。
设考评优秀奖励资金。每年对从事粮食或蔬菜生产，考评分数分别名列前三，且得分在95分以上的规模经营主体，分别予以5万、3万、2万元奖励。

农业规模经营奖补标准
	分档
作物
	粮食
	蔬菜
	果树、水产
	食用菌
	从事粮食或蔬菜生产，考评分数分别名列前三，且得分在95分以上的规模经营主体，分别予以5万、3万、2万元奖励。

	
	评分
	奖金
	评分
	奖金
	评分
	奖金
	评分
	奖金
	

	A
	≥90
	1500元/亩
	≥90
	2500元/亩
	≥90
	800元/亩
	≥90
	1000元/亩
	

	B
	85-89
	1300元/亩
	85-89
	1500元/亩
	80-89
	600元/亩
	80-89
	800元/亩
	

	C
	80-84
	1000元/亩
	80-84
	1000元/亩
	79-70
	400元/亩
	79-70
	600元/亩
	

	D
	70-79
	500元/亩
	70-79
	500元/亩
	
	
	
	
	

	不合格
	70（不含）以下和判定为不合格者，不享受补贴
	


3.资金使用范围及测算方法。按规模经营面积、评分结果等因素确定规模经营奖补金额。奖补资金可用于土地流转费补贴、职工工资补贴、生产设施设备维护等。奖补金额计算方式：某农业规模经营单位的种植（养殖）面积×粮食、蔬菜、水果、水产等奖补标准。
4.考评方式和资金拨付。农业规模经营奖补实行“专项+任务清单”管理模式，任务清单结合每年市、区对农业生产相关考评要求当年制定发布。区农业农村委会同区财政局组成考评组对各规模经营单位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考评。区级考评结果以书面形式告知各镇，各镇按奖补金额计算方式核定各农业规模经营单位的奖补金额。各镇需在当年度完成拨付，并将拨付情况反馈至区农委。区级奖补资金从专项资金中列支。
（二）规模经营主体职工参保补贴
1.补贴内容。按《关于延长《关于印发<宝山区农业规模经营组织就业人员参照灵活就业人员办法参加职保补贴办法>的通知》有效期的通知》（宝人社规〔2023〕5号）文件要求实施。如政策文件更新，按新文件实施。
2.补贴资金拨付和管理。镇农业、财政部门在严格审核农业规模经营单位享受职工职保补贴的人员的基础上，进行区级补贴申请，并填写《专项经费用款申请表》报区农业农村委。区农业农村委根据各镇申请，审核同意后报区财政局。
四、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
1.区、镇农业部门负责规模经营单位的管理和指导，开展规模经营面积、享受职工社保补贴人员核查。区农业、财政部门负责对各镇农业规模经营奖补资金及享受职保补贴人员补贴的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各镇须加强对规模经营奖补主体、享受职保补贴人员的管理，做好奖补资金公示。定期开展农业规模经营奖补主体、享受职工参保补贴人员自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区农业农村委和区财政局。
3.规模经营单位如有将土地转包、分包，或虚报土地经营面积、享受社保补贴人员人数，或发现使用违禁农药，或土地长期抛荒未投入生产，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现象等，一经查实，将追回补贴资金，同时停止享受相应的农业规模经营财政奖补，并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责任。
五、本意见由区农业农村委、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六、本意见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止。《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农业规模经营  加快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宝农委规〔2023〕1号）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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